
2013年3月28日 星期四
编辑：闫杰 组版：颜莉

时评

对拿穷人开涮的“绅士”们说不
□本报评论员 金岭

有媒体记者在微博爆料
称，此前网络热传的《深圳90

后女孩当街给残疾乞丐喂
饭》照片实际拍摄地点与文
中所说不符，系假新闻，甚至
涉嫌商业炒作。

是不是假新闻，还有待
进一步确证，但借穷人来炒
作以达到某个特定目的，实
在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我们
社会上有一种消费穷人的现
象，最典型最常见的，就是那
种把穷人当廉价工具赚取眼

球的游戏，这种对社会底层
弱者的情感冷漠和人格蔑
视，实在是一种可怕的病毒。

喂饭照如果确是假新
闻，那说明为了“弘扬”所谓
爱心，老人是不是得到了照
顾，甚至老人有没有机会表
达一下自己的意愿，都可以
忽略不计，可怜的老人，很可
能只是镜头前的一个道具而
已。这种消费穷人的现象在
其他场合也常能见到，比如
我们经常见到在一些捐资助
学或资助穷困家庭的活动
中，受助者可怜巴巴地接过

为数不多的救助金时，常会
被噼里啪啦的照相机围住拍
个不停，然后大幅照片和镜
头就会被弄到报纸和电视上
去“示众”，很多时候，上报纸
和电视的，竟然都是目光茫
然无措的未成年人。弱者得
到了一点点帮助，必须付出
如此高昂的代价吗？

可怕的是，多数情况下，
大家会感觉到这是很正常
的，很少会有人考虑弱者的
感受，或者即使考虑过，也自
以为是地替他们作出取舍，
想当然地认为相对于生存来

说，穷人的尊严一钱不值。这
种蔑视弱者、玩弄弱者，甚至
压榨弱者的现象，见多了也
就不觉得奇怪了，甚至认为
必要时开发一下穷人是理所
当然的。比如一些地方安置
失业人员时常提出“不挑不
拣”的条件，意思就是说想就
业你就得放弃任何自主权，
这还有什么尊严可言？

开发弱者，可以有喂饭
式的施恩，也可以有道德洁
癖式的讨伐，反正贫弱者好
拿捏，可以任由消费能力强
的主顾们随意取用。印象最

深的是报纸上一张农民工大
热天在路边大树下睡觉的照
片，一张破席子上，农民工头
枕着几块砖头睡得很香，照
片旁边有借市民之口对农民
工的批评，意思是这个不文
明的睡法儿影响了“我们城
市”的形象云云。不知道在这
样的市民眼里，是农民工在街
头睡觉不文明，还是漠视农民
工生存状态的冷漠更不文明。
当利用贫弱者的表演可以博
得公众的赞誉、可以提升自己
道德形象的时候，对贫弱者的
开发利用，会成为很多人的

最佳选择，一些官员逢年过
节访贫问苦时，总是把事先
准备好的红包亲自交到贫困
户的手上，目的就是为了人
家泪流满面的照片。

一些人一边享受着社会
贫富差距的红利，一边消费
着贫弱者的尊严，还有比这
更劣质的文化吗？人穷就容
易志短，贫弱者只有在社会
的公平正义中找到了安全
感，才能挺起身子，才能珍惜
自己的尊严，才能鼓起勇气
对利用自己的弱势地位进行
爱心表演的“绅士”们说不。

我们社会上有一种消费穷人的现象，最典型最常见的，就是那种把穷人当廉价工具赚取眼球的游戏，这种对社会

底层弱者的情感冷漠和人格蔑视，实在是一种可怕的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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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侄蒙冤十载，“中彩式”平反当休矣
□本报评论员 王昱

2 0 0 3年杭州发生一起
“强奸致死案”，嫌疑人张氏
叔侄二审分别被判死缓和
15年徒刑，服刑已近10载。3

月26日上午，浙江省高级人
民法院依法对张辉、张高
平强奸再审案公开宣判，
撤销原审判决，宣告张氏
叔侄无罪。

此案再审中，出庭检察
官曾经用“正义虽然迟到了，
但不会缺席”总结。但通观此

案的整个过程，却实在让人
难有“正义不会缺席”的乐
观，而是充满着偶然与巧合，
用张高平的话说，“中彩票也
没这么巧的事”。问题是，要
想维护司法公正，这样“中彩
式”的鸣冤靠得住吗？

近年来，类似的冤案为
数不少，曾有专家总结说：

“时下这类冤案平反主要靠
两 种 方 式 ，一 是“ 真 凶 浮
现”，二是“亡者归来”。然
而，张氏叔侄的遭遇却告
诉我们，即便这样悲观的

总结和现实比起来还是太
乐观了——— 此案的真凶在
2005年就已经缉拿归案，但
蒙冤者却愣是又被关了七
年。如果不是蒙冤者在狱
中“碰巧”看到真凶再次犯
案的新闻，又如果蒙冤者不
是抱定了“认命不认罪”的决
心，“正义”会不会永远“迟
到”下去就难说了——— 此次
冤案得雪，除了惊人的“幸
运”，还有赖于两人的“精诚
所至，金石为开”，实在是小
概率中的小概率。

堵塞张氏叔侄冤情的这
块顽固的“金石”——— 司法系
统，对公正本应像天平一样
敏感，但通观张氏叔侄的整
条鸣冤路，自始至终都是蒙
冤者在“自力救济”，司法系
统却总是被“推着走”，有时
甚至“推着走”都不动——— 据
辩护律师回忆，司法系统曾
有七次机会能顺理成章地为
此案翻盘。当然，张氏叔侄案
中司法机构在错失七次机会
后最终还是动了，反观轰动
一时的“聂树斌案”，同样是

真凶落网七年，对着如山的
铁证，当地法院就是不给已
被执行死刑的聂树斌翻案，
难道该案责任人那点可怜的
面子与利益，会比维护司法
公正还重要吗？

任何一个司法系统都有
可能出现冤案，但能不能及
时纠错，则取决于蒙冤者申
诉的权利是否得到尊重。在
张氏叔侄的案件中，从警方
违规取证、法院偏听偏信开
始，公检法这些本应分离的
公权力就板结在一起，甚至

能借媒体宣扬破案者“无懈
可击”。相比之下，张氏叔侄
与代理律师则处在“叫天天
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状态
中。指控者“无懈可击”，而被
指控者“手无寸铁”，冤案得
雪当然只能靠“中彩式”的奇
迹。

在一个正常的法治社会
里，推动“正义到场”的不该
是“偶然”与“巧合”。什么时
候洗冤不用再感谢“中彩式”
的运气了，社会才算真正实
现了公平和正义。

在一个正常的法治社会里，推动“正义到场”的不该是“偶然”与“巧合”。什么时候洗冤不用再感谢“中彩式”的运运

气了，社会才算真正实现了公平和正义。

“不到”政协委员就该让贤

□王海涛

27日，山东省政协原则
通过文件，规定常委年内缺
席常委会议三次或届内累计
缺席常委会议七次，委员届
内累计缺席全委会会议三次
者，应劝其辞去常委或委员
职务。(本报今日A06版)

近年来，每逢两会，就有
个别代表委员缺席，如刘翔、
周星驰等，仿佛已成常态，而
对这种缺席鲜有约束措施，
山东省政协率先出台《政协
山东省委员会关于委员履行
职责的有关规定》，对委员缺
席次数进行严格限制并做出
相应处理，可谓正当其时。

古语云，受人之托，忠人
之事。代表委员绝不仅仅是
一个头衔，更多的是责任，是
人民赋予其参政议政的权
利，蕴含着来自群众的沉甸
甸的信任，代表委员应该努
力把最真实的民情、最真切
的民意带到两会上。如果把
出席两会当成“秀”，把缺席
两会当成理所应当，显然有
悖于代表委员的基本职责。

参政议政是代表委员的
一项神圣权利和使命，如果
连参会时间都保证不了，又
何谈参政议政，这样的代表
委员又怎能倾听民声、反映
民意？山东省政协出台相关
规定，从缺席次数上把不能
正常履职的委员拒之门外，
这是引导委员提高履职能
力、肩负人民重托的一个良

好开端。
我们为之叫好，也期待

着更多措施出台，毕竟对参
政议政而言，保证充分的参
会时间仅仅是一个必要条
件，能不能真正履行好权利，
更多的考量在参会之外。参
会与否立马可查，但代表委
员是否真有履职能力，还需
要建立一个科学的考核评价
体系进行动态监督，因为去
开会不等于能提出议案提
案，提出了不等于有含金量。
提高参政议政水平不仅需要
个人自觉，相应的制度建设
也必须跟上。

(作者为本报记者)

■本版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

□舒锐

这几天，一段视频在网
上热传，视频中，一名疑似

“小三”的女子被几名妇女当
街扒衣、泼粪，事发时该女子
约4岁的女儿一直在旁边哭
喊求救却无人理会，事件持
续近一个小时。(3月27日《兰
州晨报》)

第三者固然是不道德
的，但是滥施私刑、当众侮辱
他人则是一种更大的恶。尤
其是当着孩子的面羞辱其母
亲，更为不道德、更为恶劣。
事实上，这已经演变成为公
共场所的恶性事件，那几名
妇女已经涉嫌侮辱罪。

我们要问一句，即使女

子真是“小三”就应该遭受如
此侮辱吗？诚然，无论社会怎
样更迭、观念怎样变化，婚姻
的核心依然是忠诚。忠诚对于
夫妻，既是道德要求，也是婚
姻法赋予的义务。因此，在社
会的善良风俗中，破坏婚姻忠
诚的第三者被绝大多数公众
认为是不道德的。毋庸置疑，
在道德的舞台上，“小三”确
实是“过街的老鼠”。

也许正因为第三者在道
德上的弱势，导致打人者自
以为站上了道德制高点，可
以随意践踏他人的尊严。也
许正因如此，女子被殴打、扒
衣、泼粪，4岁的女儿哭破嗓
子求救，围观者也仅限于口
头劝阻。正是这种默许为肇
事者的嚣张行为提供了更强
大的心理支持，没有了心理
顾忌，肆无忌惮地让事件持

续近一个小时。
从表面上看，打人者威

风十足，逞了一时之快，可
是，不管该女子做错了什么，
依据相关法律，其他公民都
无权对其进行人身伤害、侮
辱。而使用暴力或者以其他
方法，公然贬损他人人格，破
坏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则
涉嫌侮辱罪。实际上，这起事
件中，肇事者的行为已经构
成了犯罪。

用暴力插手道德，以恶
制恶，并没有真正的赢家，暴
力也拯救不了道德情操，这只
会造成不应有的伤害，更使原
本道德上的受害者陷入了违
法犯罪的深渊。法治社会中，
任何人都应当敬畏法律，不但
要学会依法维权，还要学会培
养良好的情绪控制能力，冷静
处事，尊重他人的权利。

当街羞辱“小三”是一种更大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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